 
 
乌政办字〔2020〕6号
 
乌拉特后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印发《乌拉特后旗2020年畜间布病防控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苏木镇人民政府，旗直各相关部门：
现将《乌拉特后旗2020年畜间布病防控实施方案》随文印发给你们，请高度重视，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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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特后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3月13日印发 

乌拉特后旗2020年畜间布病防控实施方案
 
为切实做好2020年全旗畜间布病防控工作，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采取因地制宜、分区防控、人畜同步、区域联防、统筹推进的防治策略，逐步控制布病。根据农业农村部《2020年畜牧兽医工作要点》等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旗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防控目标
2020年要按期完成上三级下达的畜间布病防控任务，推进免疫无疫区建设，守住畜间布病控制区标准底线，畜间阳性率控制在0.5%以下，畜人感染率较2019年有所下降。
二、防控任务
（一）打造免疫无疫区，全面巩固畜间布病控制区标准。后山地区根据近两年主动普查和人间网报病例溯源监测,阳性率低于0.1%,人间网报病例每个嘎查低于2人,自然屏障较好的潮格温都尔镇(西尼乌素嘎查、巴音努日布嘎查)巴音前达门苏木(巴音呼热嘎查、巴音查干嘎查)获各琦苏木(前达门嘎查、巴拉鸟拉嘎查)适时开展监测净化,以上6个嘎查的牛羊按照自繁自养，只出不进的原则流动；今年，在2019年监测基础上，按照整村整群推进的原则继续开展布病检测净化,检出的阳性畜全部扑杀淘汰并进行无害化处理,种公畜100%进行检测,结合春防会战做好新补栏种公畜的基线调查；对人间网报布病新患者饲养的羊、牛和流产疑似布病的羊和牛及时开展溯源性流行病学调查和检测,检测做到应检尽检。检出阳性畜及时全部扑杀淘汰,并进行无害化处理；同群畜必须全部进行布病苗灌服免疫，如有流产胎儿、胎衣、排泄物等必须进行深埋、焚烧等无害化处理；强化消毒灭源工作,紧抓春秋防疫和高温季节三个消毒时间段不放松,努力推广免疫和普检前的压尘消毒工作,力争消毒工作科学规范；对调入我旗的外来牛羊全部进行布病血清学检测,检测出的阳性牛羊全部扑杀淘汰并无害化处理；加强产地检疫和运输检疫工作,坚决执行无检疫证明进入我旗的牛羊布病监测全覆盖,检测出的阳性畜无偿扑杀,以此防止外源性布病疫情传入我旗；及时对新生仔畜及新补栏畜的灌服补免工作,做到应免尽免。
(二)加大宣传培训力度。继续强化布病防控知识宣传培训工作,重点对基层防疫员和从事动物饲养及动物产品生产、屠宰贩运、加工、销售等有关人员进行布病防控有关法规、政策、技术、个人防护等知识进行宣传培训。同时利用电视、电台、报刊宣传单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普及布病防控知识,不断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和能力,营造群防群控氛围。
(三)落实强制灌服免疫。强化内防,灌服免疫是主要措施。2020年,继续按政府保密度、业务部门保质量的要求,以嘎查村为单位组建布病防控专业队,规范开展灌服免疫。全旗羊、牛在10-11月份进行集中免疫,新补栏羊、牛适时进行补免,羊、牛种公畜禁止免疫。规范填写免疫档案记录,做好辖区内奶牛免疫情况的备案登记工作。
(四)强化消毒灭源工作。按照《自治区畜间布病疫点处置规范(修订)的通知》文件要求,对历年来的280个畜间新老疫点进行规范化消毒灭源。各苏木镇要以历年现场培训会的要求和程序对辖区内的牲畜圈舍、牲畜交易场所、屠宰场等要使用大中型消毒机械进行彻底消毒，消毒前必须对场、圈舍进行清扫，湿透度达到3厘米以上。
(五)全力完成畜间布病主动普查工作。2020年，主动普查要以上一年度检测为基础继续按照整村整群推进的原则继续开展布病检测净化工作；对2019年新发疫点上和周边场群的(3月龄以上新生羔羊、1周岁后备羊、成年羊各占1/3的比例)羊进行抽检；种公畜100%检测，检出的阳性畜全部扑杀淘汰并无害化处理。
（六）加强奶牛“两病”防控工作。7-8月份，推进奶牛布病、结核病“两病”监测工作，检出的阳性畜全部扑杀淘汰并无害化处理，同时建立“两病”净化场、净化区，分区逐步净化“两病”。
三、防控措施
[bookmark: _GoBack](一)强化组织领导，落实责任。坚持旗级、苏木镇政府主要领导是动物防疫工作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是直接责任人的原则，各级政府成立布病防控工作专项领导小组，各嘎查村要组建布病免疫专业队伍，旗政府与苏木镇政府签订责任状，苏木镇政府与村嘎查签订责任状，基层兽医站与防疫员签订责任状，形成层层把关、层层落实、责任到人的责任落实机制。
(二)强化卫计、农牧部门协作机制。卫计、农牧部门要本着“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信息互通、及时准确、同级协作、资源共享”的原则，定期对布病防控工作及存在问题进行通报，分析疫情形势，评估疫情风险和防控效果，做到早发现早处置。
(三)加强布病防控专业队的建设。各苏木镇要以嘎查(村)为单位成立由苏木镇嘎查(村)干部、防疫员、助防员组成的专业防控队伍，每个工作队组成人员不少于5人，具体负责疫苗灌服、消毒、防控档案记录等工作，每户工作结束后，要由嘎查(村)领导、防疫员、畜主进行签字确认，保证防控工作落到实处。在集中免疫期间，各苏木镇必须在每个嘎查村配备至少2名助防员，并将助防员工资纳入本级财政预算按时发放，同时以文件的形式明确固定助防员工资，建立长效机制，以保证动物防疫工作的正常开展。
(四)强化个人防护。布病属人畜共患病，要求所有参与防控的人员要严格按照防护规程做好个人防护，凡与疫苗、牲畜接触的人员要穿防护服和雨鞋、戴口罩、手套、眼套(眼镜)，工作期间禁止喝水、吃零食、吸烟等，工作结束后，对手、鞋底进行消毒，凡因防护不到位、消毒不彻底造成人员感染的，按照《乌拉特后旗嘎查村防疫员考核管理办法》进行处罚。
(五)实行市场准入，严格报批、报检制度。加强市场巡查严密监控养殖场、交易市场流通动态，全面推进产地检疫工作的开展，切实做到“不免疫不挂标、不挂标不检疫、不检疫不准上市流通”。严禁从布病高风险旗县区调入牛羊。全旗在各苏木镇都建立了产地检疫报检点，养殖户调运活畜必须凭借非疫区证明、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活畜布病检验报告在24小时内向调入地动监所进行报批报检，待监督检查申批后方可进入。
（六）强化督促检查。布病防控期间和结束后，将由旗委、旗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对苏木镇防控工作情况进行督查，对因经费不到位、措施落实不力、工作力度不够导致未完成工作任务的苏木镇，根据工作开展情况进行通报批评，并约谈相关苏木镇主要领导，核减畜间布病防控经费，责成限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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